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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等
    12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函 〔1998) 253号

    《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TB 10004-98),《铁路车辆设
备设计规范》(TB 10005-98),<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

(TB 10009-98),《铁路给水排水设计规范》(TB 10010-98),

《铁路房屋建筑设计标准》(TB 10011-98),《铁路房屋暖通空
调设计标准》(TB 10056-98),(铁路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设计

规范》(TB 10057-98),《铁路工程劳动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TB 10061-98),《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远动系统技术规范》(TB
10117-98),《铁路电力牵引供电施工规范》(TB 10208--98),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TB 10212-98)和《铁路工程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TB 10501-98)计12个标准，经审查，现批准发布，

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届时，《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
(TBJ 4-85),《铁路车辆设备设计规范》门'BJ 5-85),《铁路电

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J 9-85),《铁路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TBJ 10-85),《铁路房屋建筑及暖通空调设计规范》门BJ 11-

85),《铁路电力牵引供电施工规范》门BJ 208-86), ((铁路钢桥

制造规则》门BJ 212-86)和《铁路工程环境保护技术规定》
(TBJ 501-87)计8个标准废止。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司负责解释，由铁道出版社和建设司标准

科情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建设司建技 〔1995) 91号文 《关于调
整一九九五年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的要求，对 《铁

路钢桥制造规则》(TBJ 212-86)进行全面修订而成。规范名称

改为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
    本规范共分5章。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及符号、材料、

制造和验收等。

    本次修订吸收了我国多年来铁路钢桥制造的成功经验和科研

成果，参考了国内外同行业标准，并考虑了当前技术与装备水平

及发展的需要，对原规则做了全面修订。删去了工艺细则方面的

内容，增加了验收方面的条款。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司负责解释。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如
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铁道部山海

关桥梁工厂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南海西路35号，邮政编码:
066205)，并抄送铁道部建设司标准科情所 (北京市朝外大街

227号，邮政编码:100020)，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工厂。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麻世涛、张金铎、李秀文、庄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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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铁路钢桥制造及验收的技术要求，确保钢桥制造

质量，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铁路钢桥 (以下简称钢桥)的工厂制造及

验收;对所采用的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应先进行试验，并
根据试验结果提出制造及验收所必需的补充标准。
1.0.3 钢桥制造及验收必须使用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

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操作。

1.0.4 钢桥制造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1 术

符号

2.1.1 杆件 ~ ber

    组成钢桥的基本单元。其中弦杆、斜杆、竖杆、板梁主梁、
纵梁、横梁、桥门相梁、箱形梁主梁和独立编号的拼接板及节点

板为主要杆件，其余为次要杆件。

2.1.2零件 part
    组成杆件的最小单元。其中主要杆件的盖板和腹板，拼接板

及节点板为主要零件，其余为次要零件。
2.1.3 主要角焊缝 important fillet weld
    主要杆件的盖板与腹板的连接焊缝。

2.2 符 号

2.2 几何参数

  b— 宽度

  d— 直径

  少一 拱度、弯曲矢高
  k- 截面高度

  k{ 焊脚尺寸
  l— 长度、跨度
    s— 间距

    t— 厚度

  a— 角度

  d- 偏差、增量



3 材 料

3.0.1 钢桥制造所用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和现行标准的
规定，除必须有材料质量证明书外，还应进行复验，复验合格方
能使用。

3.0.2 钢材应按同一厂家、同一材质、同一板厚、同一出厂状

态每10个炉 (批)号抽验一组试件;焊接与涂装材料应按有关

规定抽样复验。

3.0.3在加工过程中发现的钢材缺陷需要修补时，应符合本规
范附录A的规定。



4 制 造

4.1 一 般 规 定

4.1.1制造厂应对设计图进行工艺性审查。当需要修改设计时
必须取得原设计单位同意，并签署设计变更文件。

4.1.2 制造厂应根据设计图绘制施工图并编制制造工艺。
4.1.3 钢桥制造应根据施工图和制造工艺进行。

4.2 作样、号料与切割

4.2.1

留余量。

4.2.1

作样和号料应根据施工图和工艺文件进行，并按要求预

作样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2的规定。

表4.2.2 作样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两相邻孔中心线距离 士0.5

对角线、两极边孔中心距离 士1.0

孔中心与孔群中心线的横向距离 0.5

宽度、长度 +0..5-1.0
曲线样板上任意点偏离 1.0

4.2.3 钢料不平直、锈蚀、有油漆等污物影响号料或切割质量
时，应矫正、清理后再号料，号料尺寸允许偏差为士1.0 rnmo
4.2.4 剪切仅适用于次要零件或边缘进行机加工的零件，剪切

尺寸允许偏差应为+2.0 mm.

4.2.5 手工焰切仅适用于工艺特定的零件，其尺寸允许偏差应
    .4



为12.0二 。

4.2.6精密 (数控、自动、半自动)切割后边缘不进行机加工

的零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切割面符合表4.2.6的规定;

    2尺寸允许偏差符合本规范表4.4.4-1或表4.4.4-2的
规定;

    3 切割面的硬度不超过」[V350;

    4 主要杆件的外露边，应对焰切起始侧倒角，倒角半径为

0.5-2.0 mm.

表4.2.6 切割面质i

项 目 主 要 零 件 次 要 零 件

表 面 粗糙 度 李 d

崩 坑 不 允 许 1 000- 长度内允许有一处1.0 mm

塌 角 圆角半径不大于 0.5二

切割面垂直度 (0.05t，且不大于2.0-

4.2.7 型钢切割线与边缘垂直度允许偏差应为2.0 mm.

4.2.8 崩坑缺陷的修补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4.3 零件矫正与弯曲

4.3.1 零件矫正宜采用冷矫，矫正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明显的

凹痕或损伤。
4.3.2 采用热矫时，加热温度应控制在600-800℃;温度降至

室温前，不得锤击钢材。

4.3.3 零件矫正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3.3的规定。



表4.3.3 零件矫正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钢板平面度 每 米 1.0

钥板直线度
(G8 m 3.0

1>8m 4.0

型钢直线度 每 米 0.5

角钢肢垂直度 全长范围 0.5 ①

角肢平面度
连接部位 0.5

其 余 1.0

工字钢槽钢腹板平面角
连接部位 0.5

其 余 1.0

工字钢槽钢翼缘垂直度
连接部位 0.5

其 余 1.0

    注:①用角式样板卡样时，角度不得大于90。

4.3.4主要零件冷作弯曲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一5 'C，内侧

弯曲半径不得小于板厚的15倍;小于者必须热偎，热垠温度应
控制在900-1000℃。弯曲后的零件边缘不得产生裂纹。

4.3.5 零件冷矫时的环境温度不宜低于一12℃。

                    4.4 边 缘 加 工

4.4.1机加工零件的边缘加工深度不得小于3 mm(当边缘硬

度不超过HV350时，加工深度不受此限)，加工面粗糙度R。不
得大于25 Km.
4.4.2 顶紧传力面的粗糙度R。不得大于12.5 pm;顶紧加工面

与板面垂直度偏差应小于板厚的1 ，且不得大于0.3 mm.
4.4.3 零件应磨去边缘的飞刺、挂渣，使断面光滑匀顺。
4.4.4 零件加工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4.4-1或表

4.4.4-2的规定。



表4.4.4-1 零件加工尺寸允许偏差 ( mm)

名 称 范 围
允 许 偏 差

宽 度 孔 边 距

板梁主梁，析梁的弦、斜、竖
杆，纵 、横梁，平联杆件
①

盖板 (工形) 士2.0

竖板 (箱形) 士1.0

腹 饭 ②

主析节点板 三 边 士2.0

座板 四 边 士1.0

拼接板，鱼形板，桥门弯板 两 边 士20

支承节点板，拼接板，支承角 支承边端 重今;
平联、横联节点板 焊 接 边 士0.3

箱形杆件内隔板 四 边 +0.50
注:① 长度不大于 10 m的直线度允许偏差为2.0二 ，10 m以上者为3.0

mm ，且不得有锐弯;

腹板宽度必须按盖板厚度及焊接收缩量配制;
箱形杆件内隔板板边垂直度偏差不得大于0.5种 。

②

③

表4.4.4-2 箱形梁零件加工尺寸允许偏差 ( mm)

名称 范围 允 许 偏 差 图 例

盖

板

周

板

长 度 +2.0-1.0
宽 度 +20“

腹

板

周

板

长 度 +2.-1.今
宽 度 ①

隔

板

周

边

宽 b} 十:·’ 1

{

一 、

，一r

r

〔
盲

1

」

高 h, +0.5-0.5
对角线差 1.0

垂 直 度 h,忍 000

国
缺口定位
尺寸 bz,hi +;·。 r-

「 门



续表4.4.4-2

    注:①腹板宽度必须按盖板厚度及焊接收缩量配制。

4.4.5 坡口可采用机加工或精密切割，坡口尺寸及允许偏差应

由焊接工艺确定。

                      4.5 制 孔

4.5.1螺栓孔应成正圆柱形，孔壁表面粗糙度R。不得大于25

ym，孔缘无损伤不平，无刺屑。
4.5.2 螺栓孔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5.2的规定。

          表 4.5.2蛆栓孔径允许偏差 (mm)

螺 栓 直 径 螺 栓 孔 径 允 许 偏 差

M12 14 十吕5
M16 18 十吕5
M20 22 十吕‘7
M22 24 十吕7
M24 26 +吕t7
人心7 29 十97
M30 33 十吕t7

4.5.3 沉头螺栓孔应符合表4.5.3的规定，专用沉头螺栓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

    ·8 ·



表 4.5.3 沉头蛆栓孔尺寸及允许偏差 (二 )

di d2 口 凸

24'犷 46士1.0 90'-a: 0.7

26'扩 51士1.2 90'-a. 0.7

简

图 d1a
4.5.4 螺栓孔距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5.4的规定;有特殊要求

的孔距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表 4.5.4 拐栓孔距允许偏差 (二 )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主 要 杆 件
次 要 杆 件

析梁杆件 板梁主梁

两相邻孔距 士0.4 士0.4 10.4(11.00

多组孔群两相邻孔群中心距 士0.8 士1.5 11.0(+1.5))

两端孔群中心距
1夏11 m 士0.8 土4.00 士1.5

1>11 m 士1.0 士8.0① 士2.0

孔群中心线与杆件中心

线的横向偏移

腹板不拼接 2.0 2.0 2.0

腹板拼接 1() 1.0

注:① 连接支座的孔群中心距允许偏差;

    ② 括号内数值为人检结构的允许偏差

4.5.5 枢孔直径允许偏差应为士0.2 mm，拉力杆件两端枢孔外

缘至外缘或压力杆件两端枢孔内缘至内缘之距离允许偏差应为
士0.5 limo

                                                                      ·9 ·



                        4.6 组 装

4.6.1 钢板接料必须在杆件组装前完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盖、腹板接料长度不宜小于1 000二 ，宽度不得小于

200 mm,横向接料焊缝轴线距孔中心线不宜小于100 mm;
    2 板梁的腹板和箱形梁的盖、腹板接料焊缝可为十字型或

T字型，T字型交叉点间距不得小于200 mm;腹板纵向接料焊
缝宜布置在受压区;

    3杆件组装时应将相邻焊缝错开，错开的最小距离应符合
图4.6.1的规定。

四

                    1州粤\止 ’
                  图4.6.1焊缝错开的最小距离

              1一盖板;2-腹板;3一板梁水平肋或箱形梁纵肋;
              4一板梁竖肋或箱形梁横肋;5一盖板对接焊缝

4.6.2采用埋弧焊、Cq气体 (混合气体)保护焊及低氢型焊
条手工焊方法焊接的接头，组装前必须彻底清除待焊区域的铁

锈、氧化铁皮、油污、水分等有害物，使其表面显露出金属光
泽。清除范围应符合图4.6.2的规定。
46.3 采用先孔法的杆件，组装时必须以孔定位，用胎型组装

时每一定位孔群不得少于用2个冲钉，冲钉直径不得小于设计孔
径0.1 rnmo
4.6.4 杆件组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6.4的规定。



礴粼黝 瓣牵一
糟·咧 --L-l       aPP-9.
ca)对接接头 ((b) T型接头

            图4.6.2 组装前的清除范围

表4.6.4 杆件组装允许偏差 cmm)

网 图 例 项 目 允许偏差

1 1骊科
对接高低差

1.00 25)

0.5(t<25)

对接间隙 b 1.0

2 -+----4
盖板中心与腹

板中心线偏移
1.0

3

神al
梁腹板平面度 1.0

4 一散
组合角钢肢高

低差

0.5(结合处)

1.0(其他处)

5 lr--a 盖板倾斜 0.5

6 a
      一

组装间隙

}

        0.5

,1



续表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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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6.4

项 目 允许偏差

箱形梁高度h
十;‘0(h<2 m)
十4.0 (h>2m)

箱形梁宽度h

箱形梁横断面

对角线差

箱形梁旁弯f

士2 0

3.05.0
4.6.5组装定位焊应符合本规范第4.7.7条的规定。

4.6.‘采用埋弧焊焊接的焊缝，应在焊缝的端部连接引、熄弧
板 (引板);引板的材质、厚度、坡口应与所焊件相同。

4.6.7需作产品试板检验时，应在焊缝端部连接试板，试板材
质、厚度、轧制方向及坡口必须与所焊对接板材相同，其长度应
大于400 mm，宽度每侧不得小于150二 。

                4.7 焊接和焊接检验

4.7.1焊工和无损检测人员必须通过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且
只能从事资格证书中认定范围内的工作。

4.7.2焊接工艺必须根据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编制，施焊时应严
格执行焊接工艺，焊接工艺评定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规定。

4.7.3焊接工作宜在室内进行，环境湿度应小于80%;焊接低
合金钢的环境温度不应低于5℃，焊接普通碳素钢不应低于0
℃;主要杆件应在组装后24 h内焊接。

4.7.4焊接前必须彻底清除等焊区域内的有害物，焊接时严禁
在母材的非焊接部位引弧，焊接后应清理焊缝表面的熔渣及两侧
的一飞溅。

4.7.5焊接材料应通过焊接工艺评定确定;焊剂、焊条必须按
产品说明书烘干使用;焊剂中的脏物，焊丝上的油锈等必须清除
干净;C姚气体纯度应大于99.5960

                                                                        13 -



4.7.6焊前预热温度应通过焊接性试验和焊接工艺评定确定;
预热范围一般为焊缝每侧100 rum以上，距焊缝30-50二 范
围内测温。

4.7.7定位焊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定位焊缝应距设计焊缝端部30 mm以上，其长度为50一

100 rnm;定位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得大于设计焊脚尺寸的1/L;

    2定位焊缝不得有裂纹、夹渣、焊瘤等缺陷，对于开裂的

定位焊缝，必须先查明原因，然后再清除开裂的焊缝，关在保证
杆件尺寸正确的条件下补充定位焊。

4.7.8埋弧自动焊必须在距设计焊缝端部80二 以外的引板上
起、熄弧。

4.7.， 埋弧自动焊缝焊接过程中不应断弧，如有断弧则必须将
停弧处刨成1:5斜坡，并搭接50 xnm再引弧施焊，焊后搭接处
应修磨匀顺。

4.7.10 焊缝磨修和返修焊应符合下列要求:
    1杆件焊接后，两端的引板或产品试板必须用气割切掉，

并磨平切口，不得损伤杆件;

    2垂直应力方向的对接焊缝必须除去余高，一并顺应力方向
磨平;

    3 焊脚尺寸、焊坡或余高等超出本规范表4.7.11-1规定
的上限值的焊缝及小于1 mm且超差的咬边必须修磨匀顺;
    4 焊缝咬边超过1 tnm或焊脚尺寸不足时，可采用手弧焊

进行返修焊;
    5应采用碳弧气刨或其他机械方法清除焊接缺陷，在清除

缺陷时应刨出利于返修焊的坡口，并用砂轮磨掉坡口表面的氧化

皮，露出金属光泽;
    6 焊接裂纹的清除长度应由裂纹端各外延50 mm;

    7 用埋弧焊返修焊缝时，必须将焊缝清除部位的两端刨成
1:5的斜坡;

    8 返修焊缝应按原焊缝质量要求检验;同一部位的返修焊
      14



不宜超过两次。

4.7.n 焊缝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所有焊缝必须在全长范围内进行外观检查，不得有裂纹、

未熔合、夹渣、未填满弧坑和焊瘤等缺陷，并应符合表4.7.11-1
的规定;

                表 4.7.11-1 焊缝外观质.标准(mm)

项 目 焊 缝 种 类 质 量 标 准

气 孔

横向对接焊缝 不允许

纵向对接焊缝、主要角焊缝 直径小于1.0，每米不多于3个，
间距不小干20

其他焊缝 直径小于1.5，每米不多于3个，
间距不小于20

咬 边

x#1#F(}忽7糟豁$}1}}}(&4}8}1}#}L)加劲 不允许

受压杆件横向对接焊缝及竖加劲
肋角焊缝(腹板侧受压区) <O.3

纵向对接焊缝、主要角焊缝 <0.5

其他焊缝 <1.0

焊脚尺寸
主要角焊缝 h . z.ao
其他角焊缝 h .,.o①

焊 波 角焊缝 <2.0(任意25 mm范围高低差)

余 高 对接焊缝

<3.0(焊缝宽 b<12)

(4.0(12< b〔25)

<4b25(b>25)

余高铲磨
后 表 面

横向对接焊缝

不高于母材 0.5

不低于母材0.3

粗糙度臀

注:① 手工角焊缝全长的10%允许*‘袱

2箱形杆件棱角焊缝探伤的最小有效厚度为、Z  (t为水
平板厚度，以rnm计);

3 经外观检查合格的焊缝方能进行无损检验，无损检验应

在焊接24 h后进行;



4 焊缝超声波探伤内部质量分级应符合表4.7.11-2的规

定

表4.7.11-2 焊缝超声波探伤内部质.等级

项 目 质量等级 适 用 范 围

对接焊缝
1 主要杆件受拉横向对接焊缝

ll 主要杆件受压横向对接焊缝、纵向对接焊缝

角焊缝 Q 主要角焊缝

    5 焊缝超声波探伤范围和检验等级应符合表4.7.11-3的
规定;距离一波幅曲线灵敏度及缺陷等级评定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D的规定;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

伤方法和探伤结果分级》(GB 11345)的规定;

        表 4.7.11-3 焊缝超声波探伤范围和植验等级(Inln )

    6 主要杆件受拉横向对接焊缝应按接头数量的10% (不少

于一个焊接接头)进行射线探伤。探伤范围为焊缝两端各250-

300 mm.焊缝长度大于1200二 时，中部加探250-300二 ;
    7 焊缝的射线探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熔化焊对接接

头照相和质量分级》((;B 3323)的规定，射线照相质量等级为B

级;焊缝内部质量为II级;

    8 进行局部超声波探伤的焊缝，当发现裂纹或较多其他缺

陷时，应扩大该条焊缝探伤范围，必要时可延至全长;进行射线

探伤的焊缝，当发现超标缺陷时应加倍检验;
      16 ·



    ， 用射线和超声波两种方法检验的焊缝，必须达到各自的
质量要求，该焊缝方可认为合格。

4.7.12产品试板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受拉横向对接焊缝应按表4.7.12规定的数量焊接产品试

板，经探伤后进行接头拉伸、侧弯和焊缝金属低温冲击试验，试

样数量和试验结果应符合焊接工艺评定的有关规定;

                    表4.7.12 产品试板数f

接头长度 (mm) 接 头 数 量 产品试板数量

<400 15 1

>400- 1000 10 1

>I 000 5 1

    2 若试验结果不合格，可在原试板上重新取样再试验，如

试验结果仍不合格，则应先查明原因，然后对该试板代表的接头
进行处理。

                    4.8 杆 件 矫 正

4.8.1 杆件矫正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8.1-1和表 4.8.1-2

的规定。

          表 4.8.1-1 板梁、析梁杆件矫正允许偏差 (Inln )

图 例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址扮 盖板对腹板的垂直
度

。.5(有孔部位)

1.5〔其余部位)

洲沪一’
一
  盖板平面度

03(有孔部位)

1.0(其余部位)



续表4.8.1-1

图 例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仓 箱形杆件对角线差 2.0

'C' O, irk
工形、箱形杆件的
扭曲

3.0

dsa,           d,
整体节点板平面度

d,忍.0

d1;1.0

△3注.5

同运，

a" f

} L一}

1 板梁、纵、横梁腹板
平面度

h /500且不大于 5.0‘气示
        h一”‘

作委劲
声2

工形、箱形杆件的

弯曲纵、横梁的旁
弯

2 A(1<4 000)
3.0(4 000< 1〔

      16000)
5.0(1>16000)

}

，暮票澎
板梁、纵、横梁的拱

度

‘;。(不设拱“’

只(}}} )-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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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4.x.3

矫正后的杆件表面不得有凹痕和其他损伤。

冷矫时应缓慢加力，室温不宜低于5℃，冷矫总变形量

不得大于2%.

4.8.4 热矫时加热温度应控制在600一800℃，严禁过烧，不宜

在同一部位多次重复加热。

4.9 试 装

4.9.1钢桥应按试装图进行厂内试装。
4.9.2 对新设计的钢桥或改变一〔艺装备 (包括工艺装备大修)
时，均应进行有代表性的局部试装。成批连续生产的钢桥，每生

产10-20孔试装一次。
4.9.3 试装应在测平的台凳上进行，杆件应处于自由状态。板

梁整孔试装，简支析梁试装长度不宜小于半跨，连续梁应包括所

有变化节点。

4.9.4 试装时，必须使板层密贴，冲钉不得少于螺栓孔总数的

1096，螺栓不得少于螺栓孔总数的20%.

4.9.5 试装过程中应检查拼接处有无相互抵触情况，有无不易

施拧螺栓处。

4.9.6试装时，必须用试孔器检查所有螺栓孔。主析的螺栓孔
应100%自由通过较设计孔径小0.75二 的试孔器;桥面系和联

结系的螺栓孔应100%自由通过较设计孔径小1.0 mm的试孔器;

板梁的螺栓孔应100%自由通过较设计孔径小 1.5二 的试孔器

方可认为合格。

4.9.7磨光顶紧处应有75%以上的面积密贴，用0.2 mm塞尺
检查，其塞人面积不得超过25%o
4.9.8 析梁试装 的本要尺寸应符合表 4.9.8的规定。



表4.9.8 板梁试装主要尺寸允许偏差 (} )

项 目 允许偏差 说 明

梁 高 h
士2 h-<2 m

士4 人>2m

跨 度 1 士8 支座中心至中心

全 长 士15 全桥长度

主梁中心距 士3

旁 弯 1乃 川洲】 桥梁中心线与其试装全长1的两端中心所连直线
的偏差

平联节间对角线差 3

横联对角线差 4

主梁倾斜 5

支点高低差 3

                                                        刁

支座处三点水平时，另一点翘起高度

4.9.9 析梁试装的主要尺寸应符合表4.9.9的规定。

          表4.9.9 析梁试装的主要尺寸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说 明

析 高 士2 上下弦杆中心距离

节间长度 士2

旁 弯 2乃 川)】 桥面系中线与其试装全长 1的两端中心所连接直线的
偏差

试装全长
士5 1成50000

士1/10000 1 > 50 000

拱 度
士3 当f<60时 份一 计算拱度)

士5f八00 当了>60时 份一 计算拱度)

对 角 线 士3 每个节间

主析中心距 士3

4.9.10 试装应有详细检查记录，经工厂鉴定合格后方可批量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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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涂 装

4.10.1钢桥的涂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铁路钢桥保护涂装》
(TB/T 1527)的规定。

4.10.2抗滑移系数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钢桥栓
接面抗滑移系数试验方法》(TBJ 2137)的规定。
4.10.3钢桥出厂后，喷铝涂层的保质期应为半年。



5 验 收

5.0.1

5.0.2

钢桥制造完成后应按照施工图和本规范进行验收。

板梁、析梁杆件、箱形梁的基本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板梁基本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0.2-1的规定;

析梁杆件基本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0.2-2的规定;

表 5.0.2-1 板梁荃本尺寸允许偏差 (} )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说 明

梁 高 h
士2(h<-2 m)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14(h>2.)

跨 度 l 士8 测量两支座中心距离

全 长 士15 测量全桥长度

纵梁长度 +0..5-1.5
测量两端角钢背至背之间距离

横梁长度 士1.5

纵梁高度 士1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横梁高度 士1.5

纵、横梁旁弯 3
梁立置时在腹板一侧距主焊缝100-
处拉线测量

主梁拱度 f
十;(不设拱度，

梁卧置时在下盖板外侧拉线测量

士10(3设拱度)
纵、横梁拱度 +; 梁卧置时在下盖板外侧拉线测量

两片主梁拱度差 4 分别测量两片主梁拱度，求差值

主梁腹板平面度 h /350且不大于8 用平尺测量(h为梁高或纵向加劲肋至
下盖板间距离)纵、横梁腹板平面度 h /500且不大于5

主梁、纵横梁盖板对
腹板的垂直度

0.5(有孔部位)
用直角尺测量

1.5(其余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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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箱形梁基本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0.2-3的规定。

表 5.0.2-3 箱形梁墓本尺寸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说 明

梁 高
+2 (h成2 m)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士4 (h>2 m)

跨 度 1 士 (5+0.151) 测两支座中心距离，1以 m计

全 长 士15

腹板中心距 士3 恻两端腹板中心距

盖板宽度 b 士4

横断面对角线差 4 测两端断面对角线差

旁 弯 3+0.11 1以 rn计

拱 度 +10-5
支点高度差 5

腹板平面度 h 250 且不大于S
h为盖板与加劲肋或加劲肋与加
劲肋之间的距离

扭曲 每米 1，且每段不大于10 每段以两端隔板处为准

    注:① 分段分块制造的箱形梁拼接处梁高及腹板中心距允许偏差按施工文件
            要求办理;

        ② 箱形梁各项检查方法可参照板梁检查方法。

5.0.3 板梁、析梁杆件、箱形梁的螺栓孔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

范第4.5.2条一第4.5.4条的规定。

5.0.4 钢桥出厂时，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产品合格证;

— 钢材质量证明书或检验报告;

— 施工图、拼装简图;
— 工厂高强度螺栓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报告;

— 焊缝重大修补记录;

— 产品试板的试验报告;

— 工厂试装记录 (有试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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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杆件发送表和包装清单

5.0.5 钢桥重量计算时，钢板应按矩形计算，但大于0.1时的
缺角应扣除;焊缝应重按焊接杆件重量的1.5%计;产品试板应

按实际重量计。

5.0.6板梁、箱形梁应在进桥方向左侧近端、主梁腹板外侧上

方设置桥牌，析梁每片主析应设置2个桥牌 (由工地安装)。
5.0.7 钢桥杆件应在涂层干燥后进行包装，包装和存放应保证

杆件不变形、不损坏、不散失，包装和发运应符合运输的有关规
定 。



附录A 钢材及加工缺陷的修补

A.0.1钢材局部表面的麻坑或伤痕深度为0.3一1 mm 时，可磨

修匀顺;深度超过1 mm时，应在补焊后磨修匀顺。
A.0.2 钢材局部边缘的层状裂纹深度不超过5mm 时，可先按

本规范第4.7.10条第5, 6款的规定清除裂纹后补焊并磨修。
A.0.3 当气割边缘的切口或崩坑深度小于2 mm 时，可磨修匀
顺，当深度超过2 mm时，应在铲磨出坡口后补焊与磨修。

A.0.4 对于弯曲加工时产生的边缘裂纹，应在查明原因后按本
附录A.0.2条的规定处理。



            附录B 专用沉头螺栓

B.o.1 专用沉头螺栓有关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s的规定。

                      表B 专用沉头姗栓 (朴 )

d, d2 b h2 e hi a

22 42-名。 4士0.30 4'名m 1 (11) 90.士Y

24 47吕龙 4士0.30 4}吕n 1 (12.5) 9(广士2.

简

图 ·q         bh,t7!, 7园!1 {广，二二一州甲曰
l } 「飞{

{一月 白



附录C 焊接工艺评定

      C.1 一 般 要 求

C.1.1 焊接工艺评定 (以下简称 “评定”)是编制焊接工艺的
依据。

C.1.2评定条件应与产品条件相对应，评定必须使用与产品相
同的钢材及焊接材料。

C.1.3 首次采用的钢材和焊接材料必须进行评定，已评定并批
准的工艺，可不再进行评定;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重新进行

评定:

    — 钢种改变;

    — 焊接材料改变;

    — 焊接方法或焊接位置改变;

    — 衬垫改变;

    — 焊接电流、焊接电压或焊接速度改变110%以上;
    — 坡口形状和尺寸改变 (坡口角度减少10。以上，钝边增

大2二 以上，根部间隙变化2 mm以上);

    — 预热温度低于规定值下限温度20℃;
    — 电流种类及极性改变或电弧金属过渡方式改变;
    — 加人或取消粉状或粒状填充金属或切断的金属丝;
    — 母材焊接部位涂车间防锈漆时。

C.1.4 凡 “评定”均应进行对接接头试验和T型接头试验。

C.2 试 板

C.2.1 试板宜选用碳、磷、硫等化学成分偏标准上限且冲击韧
性偏标准下限的母材制备。

C.2.2 对接接头试板可按产品的每一板厚范围在表C.2.2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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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种试板厚度。

                表C.2.2 对接接头试板厚度 (~ )

产 品 厚 度 试 板 厚 度

8-16 12-16

17-32 24-32

33-56 33-56

C.2.3  T型接头试板可按每一焊脚尺寸在表C.2.3中选择一种

盖、腹板厚度组合。

                  表C.2.3 T型接头试板厚度 (mm)

C.2.4 试板长度应根据样坯尺寸、数量 (含附加试样数量)等
因素予以综合考虑，自动焊不得小于600 znm，手工焊、C姚气
体 (混合气体)保护焊不得小于400 nun.
C.2.5 试件的制作应符合本规范的技术要求。

C.3.1

定。

C.3.2

            C.3 试验及检验

焊缝的外观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4.7.11条第 1款的规

对接焊缝应沿焊缝全长进行超声波探伤，质量等级为工

级;并在200一300 1nm的长度范围进行X射线照相，质量应符

合本规范第4.7.11条第7款的规定。
C.3.3 角焊缝应沿焊缝全长进行超声波探伤，质量等级为II

级 。



C.3.4 样坯截取位置应根据焊缝外形及探伤结果，在试件的有

效利用长度内作适当分布。试样加工前允许样坯冷矫正。

C.3.5 机械性能试验项目、试样数量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C.3.5的规定。

            表C.3.5 机械性能试验项目、试样致f (个)

而 ftm式 } 蔽较 项 目 }试样数量} 试验 方法 }

对接接头试件

瑟《焊接接头机械性能试
6h

  (GB 2649一
规定

T型接头试件

接头拉伸 (拉板)试验

焊缝金属拉伸试验

接头侧弯试验 。

低温冲击试验

接头硬度试验

焊缝金属拉仲试验

接头硬度试验

注:① 弯曲角。=180':
    ② 缺口开在焊缝中心及熔合线外 1.0- 处各 3个。

C.3.C.6机械性能试验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拉伸试验结果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拉棒的延伸率)

不低于母材标准值时，则判为合格;当试验结果低于母材标准

值，则允许从同一试件上再取一个试样重新试验，若试验结果不

低于母材标准值，则仍可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2接头侧弯试验结束后，若试样受拉面上的裂纹总长不大

于试样宽度的巧%，且单个裂纹长度不大于3 mm，则判为合

格;当试验结果未满足上述要求，则允许从同一试件上再取一个
试样重新试验，若试验结果满足上述要求，则仍判为合格，否

则，判为不合格;

    3  16Mnq钢一40 'C Ak.及其他材料一20 'C AkV的规定值为
27 J。若冲击试验的每一组 (3个)试样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不低

于规定值，且任一试验结果不低于0.7倍的规定值，则判为合
格;当试验结果未满足上述要求，允许从同一试件上再取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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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附加试样重新试验，若总计6个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不低
于规定值，且低于规定值的试验结果不多于3个 (其中，不得有
2个以上的试验结果低于0.7倍的规定值，也不得有任一试验结

果低于0.5倍规定值)，则仍可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4 当焊接接头的硬度值不大于KV350时，则判为合格，否

则，判为不合格;

    5 机械性能试验结束后，若发现试样断口上有超差的缺陷，
应查明产生该缺陷的原因并决定试验结果是否有效。

C.3.7 每一评定应作一次宏观断面酸蚀试验，试验方法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试验方法》(GB 226)

的规定;焊缝成型系数应为1.3-2.0.

                C.4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C.4.1 “评定”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母材和焊接材料的牌号、规格、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等;

    — 试板图;

    — 试件的焊接条件及施焊工艺参数;

    — 焊缝检验结果;

    — 机械性能试验及宏观断面酸蚀试验结果;

    — 结论。



附录D 超声波探伤

超声波探伤的距离一波幅曲线灵敏度应符合表D.o.1的

表D.O.1 超声波探伤距离一波幅曲线灵敏度

焊缝质量等级 板厚(t} ) 判废线 定量线 评定线

对接焊缝工、0级
10-46 03 x 40-6dB 03 x 40-14dB 03 x 40-20dB

>46-56 03 x 40-2d8 03 x Oft-IOdB 03 x 40-16dB

角焊缝 D级
10-25 "1x2 丸x 2-6dB Ol x 2-12dB

>25-56 Olx2F4dB " 1 x 2-4dB O 1 x 2-LO dB

注:角焊缝超声波探伤采用铁路钢桥制造专用柱孔标准试块或与其校准过的其
    他孔型试块

D.O.2 超声波探伤缺陷等级评定应符合表D.0.2的规定;判定

为裂纹、未熔合、未焊透 (对接焊缝)等危害性缺陷者，应判为

不合格。

表D.0.2 超声波探伤缺陷等级评定 (mm)

评定等级 板 厚 单个缺陷指示长度 多个缺陷的累积指示长度

对接焊缝I级 10-56 t /4，最小可为8 在任意91焊缝长度范围不超过 t

对接焊缝 n级 10-56 t2,最小可为 10 在任意4.5t焊缝长度范围不超过t

角焊缝n级 10-56 t2,最小可为 10

母材板厚不同时，按较薄板评定;
缺陷指示长度小于 8- 时。按 5 ttvn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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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E 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E.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E.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E.0.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
              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存在的问题
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为了减少篇

幅，只列条文号，未抄录原条文。

1.0.1根据建设部 《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本条为本规范的
编制目的。

1.0.2本规范适用于栓焊和全焊的铁路钢桥，也包括公铁两用
桥，但其中的公路部分应遵循公路规范的有关规定。

1.0.3钢桥制造及验收必须使用合格的计量器具。钢桥制造厂
应按有关规定，定期将使用的计量器具送计量检验部门进行计量

检定，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不同计量器具有不同的使用要求，如钢尺在测量一定长度的

距离时，应使用夹具和拉力计数器。由于计量器具较多，不可能
一一列出其使用方法，因此本规范要求应按有关规定正确操作计

量器具。

2.1

    在制造及验收过程中，对杆件、主要杆件、次要杆件、零
件、主要零件、次要零件、主要角焊缝都有不同的要求，本节根

据桥梁结构特点，给出了这些术语的定义，以便操作。
    在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习惯上将具有独立编号的件称之为杆

件。普通析梁中，节点板与拚接板都有独立编号，故可称之为杆

件;对于整体节点，节点板就仅是零件，而不是杆件了。

2.2

    符号给予统一规定以便制造及验收。

3.0.1 钢桥制造常用钢材为碳素结构钢、普通低合金钢 (热轧



或正火)，其常用钢材、焊接材料、

3.0.1-1一说明表3.0.1-30

                      说明表3.0.1-1

涂装材料现行标准见说明表

钢 材

钢 号 标 准 说 明

16q,16Mnq,15MnVNq 桥梁用结构钢(YB/P 10-81) 正桥板材

Q235A 碳素结构钢(GB 700-88) 附属设备

16Mn 低合金结构钢(GB 1591-88) 型 材

14MnN城 企标 正桥板材

说明表3.0.1-2 焊接材料

种 类 型 号 标 准

焊 丝
H08A,H08E,H08MnA,H10Mn2,HO8MnMoA GB 4241-84

日08Mn2&A GB 8110

焊 剂 1-[I431,H1350,51101,S1301 GB 5293-85

焊 条
E4303,E4315,E4316,E5003,E5015,E5016 GB5117-85

E5515G G日51118-85

说明表3.0.1-3 涂装材料

种 类 型 号 标 准

油

漆

F53-31红丹酚醛底漆

C53-31红丹酚醛防锈漆

S06-1棕黄聚氨醋底漆

S04-2灰聚氨醋面漆

H06-19锌黄环氧酿底漆

H01-4环氧沥青厚浆底、面漆

0(14-45灰铝锌醉酸面漆

004-9灰云铁醇酸面漆

ZBG 51090-87

ZBG 51006-87

    企标

    企标

ZBG 51095-81

    企标

ZBG 51096-87

      企标

铝 材 二号防锈铝LF2 GE3190-82

3.0.2 原 “规则”对钢材抽验数量没有明确规定，为使钢桥制
造所用钢材质量得到保证，本规范对钢材抽验数量给以明确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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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在加工过程中发现的钢材缺陷，应根据缺陷性质及杆件
的重要程度，决定换料或修补。

4.1.1工厂对设计图进行的工艺性审查应包括:

        — 杆件发送单元是否符合运输条件;

        — 杆件是否标准化、通用化以减少工装的制造量;

        — 工厂现有设备和条件是否适应;

        — 焊缝布置是否合理及焊接变形对质量的影响;

      — 选用的钢材品种规格是否与可能供应的相符;

        — 制造数量、质量要求、发送方法是否明确。

4.1.2 设计图应由制造厂转化为施工图。

4.1.3 施工图和工艺文件是钢桥制造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
4.2.2 样板 (样条)是号料的依据，规定其允许偏差以保证号

料的精度。

4.2.3 号料应使用经过检查合格的样板 (样条)，避免直接用钢

尺所造成的过大偏差或看错尺寸而引起的不必要损失。
4.2.5 工艺特定的零件指的是不便采用自动或半自动切割边缘

的零件。

4.2.6 国内外大量的实例和试验表明，精密切割面的质量达到

表4.2.6的要求，硬度不超过HV350时，钢材 (热轧或正火状
态)的疲劳强度及其他力学性能不低于机加工时的水平。
4.3.3原 “规则”中，角钢肢平面度与工字钢、槽钢腹板平面

度允许偏差连接部位为0.3，实际上目前国内型钢平面度达不
到，本规范放宽到0.5，其余部位为1.0.

4.3.5钢材在低温时塑性较差，为防止因冷矫引起脆断，应对
冷矫时的环境温度加以严格限制。

4.4.5 焊接试验表明，精密切割对钢材的焊接性无不利影响，
坡口可以采用精密切割。坡口尺寸及允许偏差由焊接工艺确定更
合理。

4.5.2孔径允许偏差向国家标准靠拢，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紧
固件公差、螺栓、螺钉和螺母》和 《公差与配合》的分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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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高强度螺栓孔精度介于H14与H15之间，见说明表4.5.20

说明表 4.5.2 娜栓孔径精度对照 (mm)

飞0-飞R

18_劝

  H14

+0.43

  0

+0.52

  0

  H15

+0.70

  0

+0.84

  0

本规范

+0.50

    0

+0.70

    0

4.5.4原 “规则”中，螺栓孔按卡样和号孔两种制孔方法给出
不同的孔距允许偏差，本规范改为按杆件重要程度和杆件长度规

定孔距允许偏差。

    原 “规则”对孔距偏差规定过严，孙口黄河桥就将两端孔距

偏差改为士0.8，安装与运营都没问题。因此，本规范将两端孔
距偏差改为士0.8，对于长杆件，考虑到测量精度，两端孔距偏

差定为1 1.0.
4.6.1板梁腹板和箱形梁盖、腹板接料可采用十字接头或T型
接头，在交叉点处后焊的焊缝对先焊的焊缝有热处理作用。采用

十字接头，便于将腹板纵向接料焊缝布置在受压区。
    为避免焊缝集中的不利影响，组装时要求盖板与腹板接料焊

缝、筋板与接料焊缝相互错开。

    为将横向接料焊缝布置在孔群之外，规定了最小接料长度及
横向接料焊缝到最近一排孔中心线的最小距离。

4.6.2 C0=气体 (混合气体)保护焊是一种优质高效的焊接方
法，允许在钢桥制造中采用。组装前清除待焊区的铁锈、氧化铁

皮、油污、水分等有害物，主要是为了防止焊缝中产生气孔和氢
裂纹。

4.6.4 表中增加了整体节点的组装允许偏差。
    钢板平面度为每米允许1.0 mm偏差，要求组装间隙0.3

mm，对于厚钢板是难以达到的，故本规范放宽到0.5 mmo
    根据生产经验，考虑到焊后收缩影响，将箱形杆件组装高度

的允许偏差改为0一+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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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除个别情况无法放引板外，埋弧焊均应放引板。当有产
品试板时，只要试板长度足够，可不加引板。对于T型接头盖
板较厚时，其盖板的引板可适当减薄。
4.6.7 产品试板的长度应根据试样数量 (含再试验试样)确定，

但至少应大于400 mm;试板宽度应根据板厚、试样尺寸、探伤
要求来确定，但最小为150 nun.

4.7.2焊接工艺评定试验报告是编制焊接工艺的依据，通过评
定选择合适的坡口形状和尺寸、焊接材料、焊接方法、施焊条件

及工艺参数等，以保证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焊接工艺是焊工操作的唯一技术依据，因此，焊工必须在施

焊前明确工艺，并严格执行，以保证钢桥的焊接质量。

4.7.3 当低合金钢焊接环境温度低于5℃或低碳钢焊接环境温
度低于0℃时，可另定工艺施焊。

    湿度是影响焊接质量的因素之一，当湿度超过规定时可采取

预热等工艺措施，确认排除了湿度对焊接的不利影响后方可施

焊。

    如果组装后的杆件长时间未焊接，坡口或间隙会积满污物，

待焊区域将生锈，低氢焊条定位焊缝附近也易吸潮生锈，这都将
影响焊接质量，如果时间超出24 h，应根据不同情况，或对焊接
区进行处理，或拆开除去有害物后重新组装。
4.7.4在焊接前彻底清除待焊区域内的有害物，主要是为了保

证焊接质量。虽然在组装前已进行了清理，但在焊接区仍有可能

存在油、锈、水、熔渣飞溅及影响熔透的焊瘤、焊根等。多层焊
的每一层也必须将熔渣及缺陷清理干净再焊下一层。
4.7.5 由于焊接材料行业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另外，钢

桥制造中所用钢种也在增多，因此规定焊接材料应通过工艺评定

确定。混合气体中其他气体的纯度，也应满足相应要求。

4.7.6焊前预热包括组装定位焊、返修焊及所有焊缝的焊前预

热。焊接性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斜Y型坡口焊接裂纹试
验方法》的规定，试板的碳当量应具有代表性，为使试验结果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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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靠，在最终确定的预热温度下至少应有两组试板的有效结

果，并应经焊接工艺评定合格。

4.7.7应根据杆件的构造特点确定定位焊缝长度及间距。一般

情况下，对于长大杆件应适当增加定位焊缝长度，缩短其间距，定

位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宜过大，也不能太小，最小一般为4 nun.
4.7.8 为获得完好的焊缝，必须将起熄弧引到正式焊缝之外80

mm.

4.7.10 用埋弧焊作返修焊时，坡口角度不应小于600，底部应

有半径大于5 mm 的圆弧。

    为了彻底清除裂纹，应在其两端各外延50 mm ，这样做也
能避免返修焊缝长度太短。

4.7.n 焊缝外观质量标准增加竖向加劲肋受压区腹板侧咬边的
规定。原 “规则”按焊接方法来规定焊脚尺寸允许偏差，本规范

改为按焊缝重要程度来规定。

    审定会确定箱形杆件棱角焊缝探伤的最小有效厚度为,/2t,
t为水平板厚度。

    超声波探伤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

法和探伤结果分级》(GB 11345)，其中对距离一波幅曲线灵敏

度和缺陷等级评定作出特殊规定。

    对接焊缝射线探伤引用了 《钢熔化焊对接接头照相和质量分

缈 (GB 3323)标准，射线照相质量等级为B级，焊缝质量为

n级。这样对接焊缝超声波探伤和射线探伤两种检测方法的质量

要求基本一致。

4.7.12产品试板是检验焊接质量的一种手段，故提出了明确的

检验要求。产品试板应按工级对接焊缝要求进行超声波探伤。

    原规定每五条受拉横向对接焊缝应焊一块试板，是基于原板

接荒料的情况。

    近年来，由于采用整体节点，制造中会出现大量的零件接

料。相应的接料焊缝长度较短，若仍按原规定，试板数量太多。

因此，根据接头长度的不同，定出相应的试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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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不合格，应查明原因，然后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或进行消除应力处理，或切开重焊。如果是由共性原因造成，则
应对其代表的焊缝作同样处理，如果是由特殊原因造成的，则仅

对受影响的焊缝进行处理。

4.8.1 表4.8.1-1中箱形杆件断面竖板垂直度偏差改为对角线

差，以便于检查。设拱度f的板梁，其拱度的允许偏差改为与
成品验收一致。增加了整体节点的有关内容。
4.9.4 试装用冲钉和螺栓所占螺栓孔总数的比例参照日本规范

有所减少，这样可使更多的螺栓孔进行试孔器检查;试装用螺栓

的直径指设计选用的螺栓直径。
4.9.6 原规定螺栓孔100%自由通过较设计孔径小0.75 mm的

试孔器，多年的生产情况表明这一要求过严。为保证钢桥的外形
尺寸和拱度，主析试装的过孔率未改变。仅将对钢桥外形尺寸和

拱度影响不大的桥面系、连接系试装过孔率有所放宽。增加了对

板梁螺栓孔重合率要求。

4.9.7 增加对磨光顶紧的要求。
4.9.8 在板梁制造中，过去采用扩孔套钻法钻螺栓孔，现在大

多采用样板制孔。故增加此条。
4.10.3 工厂按合同规定交货时的高强度螺栓孔部位表面抗滑移

系数不小于0.550
钢桥出厂后，喷铝涂层保质期为半年 (与高强度螺栓保质期一
致)，是指工地在正常保存情况下，高强度螺栓孔部位表面抗滑

移系数不小于0.450
5.0.1连接系杆件连接关系简单，高度公差放至士1.5，对安装
无影响。纵梁长度考虑到悬臂架设要求，将原公差+1.0改为一

1.5--+0.5a横梁长度及高度公差也由士1.0改为士1.50
    当主朽杆件及纵梁两端螺栓孔范围高度偏差值大于1二 ，

但小于2 mm时，可将二盖板外侧端部磨成1:10的坡度，使杆

件端部高度偏差保持在1 mm之内。

    日本、美国钢桥成品标准与本规范对照见说明表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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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5.0.1 钢桥成品标准对照表(mn,)

项 目 本 规 范
      日 本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

    美 国

铁路钢桥设计手册
    钢桥制造

试装全长
  15  (L<50 m)

土L/10 000(L >50 m)
士(5+0.15L)

析 高 士2 1(q+0.5H)

析 宽 士3   t (310.5B)
刀一主析中心距(,n)

拱 度   士3 (f<60)
士5f/100  (f>60)

+(3+0.15L)最大12
一(3 + 0,05L)最大6

旁 弯 毛L乃 OW
跨中 3+0.1L,最大12

    20 m之间:5

钉孔通过率 d-1.0:100%通过
d,十1:100%通过
d, + 3:80%停止

主
析

$f4

高 士1 士2 1(1/8+h/500) in

宽 士2 士2 1(1B+b巧00) in

长 士5 士3 土1/8 1。

纵
梁
与
横
梁

高 纵梁11,横梁士1.5 士3 1(1B+h/500) in

宽 士2 士2 +(18+6/500) in

长 纵梁-1 .9.横梁士1.5 士3 士1/8 in

联
结
系
杆
件

高 士1.5 士2 1(1/8+h/500) in

宽 士2 士2 土(1/8+b乃伪)in

长 土5 士3 土1忍 旧

杆件弯曲
  簇2  (L镇4.)

成3 (4 m< L<16 m)
  簇5  (L>16m)

L /1000最大为8

1/4 in或 1/16 in

x L /10,取大者，
  L以ft计

腹板平面度
纵横梁 h /500且不

大于5板梁h /350,
且不大于8

H250或 2t乃
    取小者

未加肋的为D 200f
且不大于 0.75t;加

肋的为D/100f且不
大于 1.5t

杆件扭曲 <3
(1/16) in/12 in x
f 110,L以ft计

翼缘倾斜
螺栓孔部分不大于 1

  其余不小于3
6200

6/100或 1/4 in,取
小者

注:I-一跨度 (.); H 主析高;B一主析中心距 (m); d-钉孔直径;

  d,-螺栓直径; b-翼缘宽;h一杆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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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将下承板梁中的纵、横梁长度及高度公差改为与衍梁相
同。

5.0.4钢桥出厂文件中，增加了高强度螺栓摩擦面抗滑移系数
试验报告和产品试板的试验报告。

A.0.2 实际制造中发现的层状裂纹在3 mm以内的情况很少，

考虑到过深的层状裂纹难以修复，故限制深度5 rrmm以内的层状

裂纹可以补焊。

C.3.4 样坯经冷矫正之后，塑、韧性均有下降趋势，因此，试
样焊接时应控制变形，尽量避免冷矫正。

C.3.5 机械性能试验项目、试样数量与国内外有关标准对照见

说明表C.3.5.

          说明表 C.3.5 机械性能试验项目、试样数f(个)对照

    注:①当板厚大于10~ 时，用一个全截面侧弯代替面背弯;
        ②合同或技术文件要求时作此项。

C.3.6 在国外桥梁制造中，均已采用V型缺口冲击试样。近些
年来，在国内的铁路钢桥制造中也采用了该类试样，如嫩江桥、

九江长江桥、孙口黄河桥等。目前，各桥梁工厂都拥有V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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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试样的加工和试验设备，采用V型缺口试样的条件已成熟。

因此，为向国际先进标准靠拢，本规范采用V型缺口冲击试样。

但16Mnq钢仍用U型缺口冲击试样。
    审定会确定16Mnq钢一40 ̀C Aku及其他材料的一20 ̀C Akv

规定值为27 J。当设计有特殊要求时，A,的规定值及试验温度
另行商定。冲击试验结果的验收引自英国桥梁标准BS 5400的相
应规定。

C.4.1试件的焊接条件应包括:焊接方法及焊接位置，焊接电
流的种类及极性，或电弧过渡形式，保护气体及流量，环境温

度、湿度、预热温度及层间温度，单道焊或多道焊，单弧或多弧

等。

D.0.1 对接焊缝超声波探伤 $3x40长横孔试块与原用"2x40

长横孔试块相比，两种长横孔的同声程差约为2 dB.

D.0.2 缺陷等级评定要求与有关标准对照见表说明表D.0.2.

          说明表D.0.2 超声波探伤缺陷等级评定对照 (mm)

标 准 本规范 GB 11345 JB 4730 J IS Z 3060

板 厚 10-56 8-300 8-120 (8 >18-60

工级焊缝 t /4最小 8
t/3最小 10,
  最大30

t /3最小 10,
  最大30

6 t/3

n级焊级 t2最小为 10
2t/3最小 12,
  最大50

2t /3最小 12,
  最大40

9 t2

    对接焊缝内部质量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相应规定，角焊缝内
部质量标准与原 “规则”基本一致。


